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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對本公告的內容概不負責，對其準確性或完

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不對因本公告全部或任何部份內容而產生或因倚賴該等內

容而引致的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SHOUGANG CENTURY HOLDINGS LIMITED 
首   佳   科   技   製   造   有   限   公   司  

（於香港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103） 
 

自願性公告 
關於與星塵智能簽訂戰略框架合作協議 

 
本公告乃由首佳科技製造有限公司（「本公司」，連同其附屬公司，統稱為「本集團」）自

願發出。 
 
本公司董事會欣然宣佈，近日，本公司與星塵智能（深圳）有限公司（「星塵智能」）簽

署戰略框架合作協議（「框架協議」），旨在優化和共享資源，建立友好穩定的戰略夥伴

關係，共同探索商業發展新模式。 
 
星塵智能在業界首次實現了繩驅AI機器人量產，使其具備高動態響應、高表現力、高安

全力等先天操作優勢，還打造了業界領先的「本體-數據-模型」軟硬一體的高性能機器

人平台，已在科研、商業服務和工業等場景落地。通過持續探索人擅長而傳統機器人通

常無法勝任的工作，極大拓寬了應用想像力，引領「AI +機器人」技術革新。 
 
本集團在深耕主業鋼簾線的同時，憑藉多年的生產積累，致力於探索高附加值、深加工

金屬絲產品。 
 
根據框架協議，本公司將與星塵智能在以下業務範圍內展開合作，包括但不限於：    
（i）人形機器人本體腱繩研發，並根據星塵智能產品參數性能需求進行定制化研發；

（ii）以上腱繩相關材料的供應；（iii）共同制定機器人領域腱繩材料行業標準；及     
（iv）其他商業領域的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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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本公告日期，本公司尚未就框架協議下擬進行的交易與星塵智能訂立具法律約束力

的協議。倘有關框架協議下擬進行的交易落實，本公司將根據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

司證券上市規則適時刊發進一步公告。 
 
 
 

承董事會命 
首佳科技製造有限公司 

董事長 
蘇凡荣 

 
香港，二零二五年十一月六日 
 
於本公告日期，董事會由以下董事組成： 
 
蘇凡荣先生（董事長）、趙越先生（副董事長）、李金平先生（董事總經理）、楊俊林先生

（董事副總經理）、張丹先生（執行董事）、徐紅艷女士（非執行董事）（孫超先生為其替

任董事）、林耀堅先生（獨立非執行董事）、馮耀嶺先生（獨立非執行董事）及何淑瑛女

士（獨立非執行董事）。 


